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預期修業時間與進度建議

一、預期修業時間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種模式：四年畢業
第二種模式：六年畢業
*說明：考慮到本所博士班學生多有兼職之現象與需求，本所亦鼓勵學生在就學期間積極開拓教學與就業技能，故規劃二種修業模型。

二、修業進度規劃
第一種模式：四年畢業
	時間
	建議修業進度

	第一學年
	1.完成必修「台灣文學史料與研究文獻」
2.完成選修科目九學分
3.獲得學術論文發表規定1~2點
4.完成參與學術活動每學期各3點

	第二學年
	0.確定論文指導教授
1.完成必修「台灣文學與文化專題研究」
2.完成選修科目九學分
3.完成一項語言能力要求
4.獲得學術論文發表規定1~2點，與第一學年合計3點

	第三學年
	1.通過學位論文計畫審查
2.完成一項語言能力要求
3.出國交換或兼職

	第四學年
	1.完成學位論文預審
2.通過學位論文考試



第二種模式：六年畢業
	時間
	建議修業進度

	第一學年
	1.完成必修「台灣文學史料與研究文獻」
2.完成選修科目六學分
3.獲得學術論文發表規定1~2點
4.完成參與學術活動3點

	第二學年
	1.完成必修「台灣文學與文化專題研究」
2.完成選修科目三學分
3.完成參與學術活動3點

	第三學年
	0.確定論文指導教授
1.完成選修科目六學分
2.完成一項語言能力要求
3.獲得學術論文發表規定1~2點，與第一學年合計3點
4.出國交換或兼職

	第四學年
	1.完成選修科目三學分
2.完成一項語言能力要求
3.出國交換或兼職

	第五學年
	1.通過學位論文計畫審查
2.出國交換或兼職

	第六學年
	1.完成學位論文預審
2.通過學位論文考試



三、定期進度評估
第一種模式＋第二種模式
第一學年第二學期初：所長晤談
第一學年第二學期末：所長晤談
第二學年第一學期末：指導教授（或導師）晤談
第二學年第二學期末：學術委員會晤談
第三學年第二學期末：課程委員會晤談
第四學年第一學期末：所長晤談
以下若有延長就讀年限之事宜，視學生修業狀況，由學術委員會、課程委員會於學期末分別晤談。

